
 

1

证券代码：000925        证券简称：S*ST 海纳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07—091 

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本公司股票于 2007 年 4 月 23 日起停牌；公司已于 2007 年 8 月

27 日起每周一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“巨潮资讯网”上

刊登了《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》；2007 年 10 月 24 日公司破产重整

程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了《重整计划草案》。 

2007 年 11 月 23 日，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07）

杭民二初字第 184—3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并终

止公司重整程序。此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。 

根据重整计划，公司将在法院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三十日内（重

整执行期）执行重整计划。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。 
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如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

整计划，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，将裁定终止重整计

划的执行，并宣告公司破产清算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。由此停牌带来的不便，敬请广大投资者予

以理解。 

    本公司将根据重整进程及时履行相关公告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07 年 11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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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摘要 

    由管理人提出、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已获得法院裁定

批准，本公司经函证管理人，获知重整计划摘要如下： 

“为避免破产清算，管理人根据《破产法》的相关规定及浙江海

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浙江海纳”）的实际情况，拟订浙江海

纳重整计划草案，主要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偿债资金来源 

由于浙江海纳自身已基本丧失了偿债能力，为避免被法院宣告破

产还债，管理人与浙江海纳的实际大股东深圳市大地投资发展有限公

司（下称“大地投资”）进行了多次协商，最终确定，大地投资以浙

江海纳持续经营条件下的资产价值 11072.87 万元为基数，提供等值

现金，用于完成浙江海纳重整计划。 

（二）债权分类 

经法院确认，因浙江海纳不存在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；

不存在职工的工资和医疗、伤残补助、抚恤费用，以及应当划入职工

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费用，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

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债权；不存在税款债权；只存在普通债

权。普通债权人共计 15 家，普通债权本金总额共计 40522.89 万元。 

  （三）债权调整及受偿方案 

根据用于清偿的现金总额，普通债权本金将获得 25.35%的清偿； 

普通债权人在重整计划执行期内获得上述比例现金一次性清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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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免除浙江海纳剩余本金债权和全部利息债权及其他债权。 

（四）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和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限； 

如本重整计划草案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，管理人将申请法院

裁定批准，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为重整计划的执行期，

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与重整计划的执行期相同，监督期内，管理人

负责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。 

  （五）关于重整计划的特别说明。 

1、如果本重整计划草案获得普通债权组表决通过，重整计划即

为通过，管理人将在二日内向杭州中院申请批准重整计划； 

2、杭州中院经审查认为符合《破产法》规定的，将自收到上述

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裁定批准，如果法院裁定批准，浙江海纳及大地

投资将负责在重整计划执行期内执行重整计划，管理人进行监督； 

3、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，对浙江海纳和全体债权人均有

约束力； 

  4、债权人未依照《破产法》规定申报债权的，在重整计划执行

期间不得行使权利；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，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

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； 

  5、债权人对浙江海纳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，

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； 

  6、按照重整计划减免的债务，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时起，浙江

海纳不再承担任何清偿责任。” 


